
交院团[2015]19号
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关于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请示

共青团江苏省委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，总结共青团工作经验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规定和《关于认真做好全省共青团组织集中换届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组通〔2012〕68号）文件精神，南京交通职业学院团委拟于2015年12月中下旬召开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。现将有关事项请示如下：

一、大会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团的十七大精神，继续解放思想，把握时代脉搏，坚定信念，牢记使命，求真务实，锐意进取，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，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交通类高职院校而努力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。
二、大会主要任务
深入领会团中央、团省委、学院党委对共青团组织和工作的新要求，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团员紧密围绕学院中心工作，锐意进取、努力奋斗；回顾总结第三次团代会以来的共青团工作，听取并审议团委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；展望和部署今后一段时期学院共青团工作；选举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委员。
三、代表大会主要议程

1、听取和审议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。
2、选举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委员会。
四、代表名额、构成及分配原则
全院共分9个代表团，分别为：教工代表团、汽车工程学院代表团、路桥与港航工程学院代表团、运输管理学院代表团、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代表团、机电工程学院代表团、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团、人文艺术系代表团、院学生组织代表团。
拟通过基层团组织民主选举产生200名代表。其中，团干部代表占45%左右，团员代表50%左右，保留团籍的党员代表5%左右，女代表不少于30%。
五、团委委员名额及候选人名额
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团委委员拟定7名，其中书记1名、副书记1名。提名候选人8名。候选人拟通过征求意见、提名预备名单、民主酝酿讨论、确定候选人名单、提交大会差额选举的程序进行。候选人提名过程中，严格对照条件、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。
六、代表条件和产生办法

代表条件：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。勤奋学习，努力工作。积极参加团组织生活，认真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，严格遵守团的纪律，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的青年团员、学生、保留团籍的共青团干部、党员、青年教工。
代表产生办法：根据团章有关规定和我院的实际情况，代表由各团总支根据分配的代表数选举产生，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。
七、代表大会选举办法
1、第四届团委委员由第四次团代会实行差额选举产生。

2、团委书记、副书记由第四届团委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。

妥否，请予批复。

共青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二○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